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 本公司的子公司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的情况详见附注七、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3. 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财务报表附注

其他关联方名称

泉州运筹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持有本公司2.13％股权（说明）

林幼雅

董事、 经理、 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 林呜斌先生的配偶

关键管理人员

说明：报告期末泉州运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13％股权， 同时本公司员工持

有泉州运筹投资有限公司37.10％股权。

4. 关联交易情况

(1)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林鸿斌、 林幼雅 18,000.00 

林呜斌、 林幼雅 3,000.00 

林鸿斌、 林幼雅 4,800.00 

林鸣斌、 林幼雅 12,000.00 

林鸣斌、 林幼雅 4,800.00 

林鸿斌、 林幼雅 5,000.00 

林鸿斌、 林幼雅 5,000.00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2021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
18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 一系列债权， 保证期 定曰

间为每一 笔债权本金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2024年3月5日至2024年9月28
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 保证期间 是
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2024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
14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 保证期 定曰

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2022年8月15日至2025年8月
15日内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下的每一笔债权本金， 保证 定曰

期间为每一笔债权本金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2025年3月8日至2026年3月5
日内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下的每一笔债权本金， 保证期
间为每一 笔债权本金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11月
8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 保证期 否
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2025年1月2日至2026年12月5
日内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下的每一笔债权本金， 保证期 否
间为每一 笔债权本金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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